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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晚清时期灾害频发，尤以水、旱灾害为重，郑观应将水旱灾害的发生与战争等人为因素联系起来。 针对水灾，郑观

应提出筹巨款、采西法、选治河之官等举措。 针对旱灾提出开沟洫、使用水粪浇灌、多种树木的方法。 郑观应的防治水旱灾害思

想具有继承传统、采用西法、标本兼治等特点。但他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--国内环境和制度。郑观应所处时代面临严重的

内忧外患，他的防治水旱灾害思想在当时缺乏生长的土壤，所以其所提出的举措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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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（1842—1921），本名官应，字正翔，号陶斋，别号

杞忧生、慕雍山人、罗浮待鹤山人等。他所处的时代为晚清

民国交替时期，也是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。这段时

期中国不仅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，而且几乎每年都经历严

重的自然灾害。笔者根据孟昭华、彭传荣编《中国灾荒辞典》

附录《中国灾荒年表》统计，仅光绪一朝 34 年间，就有水灾

31 次，旱灾 20 次[1]。郑观应忧国忧民，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

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，而且对于防灾救灾也提出了很多有

意义的建议，特别是对于当时频发的水灾和旱灾，郑观应都

有专门文章进行论述分析。下文将对郑观应的防治水旱灾

害的思想逐一进行论述。

一、防治水灾思想

晚清社会自然灾害频繁，水灾几乎每年都有发生，并且

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最为严重。郑观应对水灾曾经做过一

番思考，关于水灾发生的原因他认为除去自然条件等原因

外，主要是因为“兵戈未息”[2]。郑观应对水灾发生原因的认

识相比同时代的人上升到了一个高度，将灾害与战争联系

起来。也就是说郑氏认为水灾的发生与人的主观活动有密

切联系。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所以郑观应认为“降灾自天，

而弭灾在人”[2]。对于如何“弭灾”，郑观应提出以下主张：

（一）筹巨款。郑观应认为欲防治水灾，宜“坚固工程，高

筑河堤，浚通水道，则水有归宿，而不至有横决之虞”[2]。但这

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银两来支持这些举措，正所

谓“凡创垂大事，必先集非常之费，乃能成不世之功”[2]。水利

工程只有在大量钱财的支持下才能得以完成，虽然一时花

掉了很多钱财，但却是“利赖在万世”[2]。他提醒统治者要从

长远利益出发，不要计较一时得失。

（二）采西法。防治水灾，最重要的就是治河。因为河水

连年泛滥，所以河中必多淤泥。中国传统疏浚河道的办法是

“每年派夫挑挖”[2]，这样“靡费劳民，而经岁依然淤塞”[2]。因

此郑观应主张采用西方的办法，用机船在河中挖起淤泥。然

后再用挖出来的淤泥填高堤坝，这样一举数得，既挖浚了河

道，又填高了堤坝，既省时又省力。

其次，郑观应主张采用荷兰风车之法，并多筑高堤。在

《论救水灾》中，郑观应介绍了荷兰人治水的方法，就是在岸

边设立巨型风车，这样风车能够直接受到海风的吹动，从而

旋转不停，使水能够回归大海。此外，在荷兰各河湖洋海地

区，都设堤防，高四五丈，也有六丈者，以防河水泛滥。因此，

郑观应主张“宜用荷兰风车之法，使水一归于海，而多筑高

堤，以为捍御，庶有所障蔽，不至河决即成泽国”[2]。

（三）选治河之官。郑观应认为治河之法“惟识水性、审

地势、考工程、权利害而已”[2]，要做到这些非有有才能的治

河之官不可。郑观应认为有两类人是不能胜任治河之官的，

一类是“兢兢然率由旧章，即廉洁奉公，断难奏效”[2]，另一类

就是“不肖者”[2]，他们把河工视为美缺，因为河工各员利用

职务之便，把国家所拨用来治理水患的银两都据为己有。所

以郑观应认为应当选择有真才实学的治河之官，对于如何

选择，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，认为“治河之官，要有专长，必

先甄别其学，明视其才。可以坐言而起行者，乃授之以官。由

是重其职守，专其责成，治有成效，勿屡更调”[2]。郑观应主张

选择治河之官要谨慎，应该首先要考核其才学，既能讲出治

河之道，又能付诸实践的人才有资格胜任治河之官，一旦治

河之官在其任上，政绩斐然，就不应该经常调动。

二、防治旱灾思想

自古以来，中华民族就受水旱两灾的困扰。根据夏明方

教授统计，20 世纪上半叶长江沿岸盆地平原地区旱灾合计

发生 65 次[3]。郑观应对旱灾的防治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（一）开沟洫。郑观应建议“于有水之地尽开水道，而于

无水之田复讲求沟洫遗法，令民于每年农隙之时疏通水道，

深浚沟洫，则大水可免淹没之虞，亢旱可无乾熯之患”[2]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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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沟洫的方法，郑观应也有详细叙述，主张仿效元人的方

法，每省派出一名大员作为水利农田使，去各州、县，测量绘

画，详细考察“旧渠若干，存者若干，废者若干，若何兴修，若

何筹款”[2]，这样旧渠就能够重新使用，新渠也能够及时的开

通。此外，他又指出“平旷之区，可仿泰西风车之法，以代人

力之劳”[2]。遇到旱灾的时候，挖掘深井，凭借风力从井里取

水，以用来灌溉已经耕作的田地。遇到雨灾的时候，则大开

水道，以风力引导，使其流入江海。

（二）主张使用水粪浇灌之法。郑观应认为日本麦田之

所以不受干旱的影响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用水粪浇灌农田。

因此郑观应在《论治旱》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水粪灌田之法，

即“于村庄预备粪池，修砌坚固，不使稍有渗漏”[2]。不论是人

畜粪溺，还是污水，都倒进粪池。麦田的田陇大小是一样的，

挖深约寸许的沟，等到种麦时，待农民播完种后，将水粪运

到田间，用长柄巨杓依次浇灌。等到麦苗长到二、三寸高的

时候，象之前一样浇灌一次，吐穗的时候要浇灌一次，结果

实的时候，再浇一次。也就是从播种到结果实，总共要浇灌

四次水粪。郑观应认为这样做有以下好处：1、有利于居民。

郑观应指出瘟疫是由“秽气中人所致”[2]，如果能将污物送到

郊外，则城市中空气清新，从而有利于减少瘟疫的发生，有

利于居民的身体健康。2、有利于行人。盛夏的时候，由于污

水集中存放，就不会使其“蓄于街衢”[2]，从而避免了臭味漫

于道路，使行人免于染上痧疹的危险。3、有利于抗灾备荒。

如果用水粪大量种植宿麦、麰面，这样“即使亢旱频年，或不

至民无粒食”[2]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，郑观应是针对

西北宜于种麦的各省提出的，并非普遍适用。

（三）主张多种树木。郑观应认识到树木能保持水土的

重大作用，认为“去水较远之田，既无时雨沾濡，复乏桔槔灌

溉。惟有树以吸水，则枝叶固茂，且阴森之气，又浸淫而生

水，自上而下，归于地中，上脉愈润。上下呼吸，长养不穷，虽

值旱乾，犹不至于速槁”[2]。既然树木有这么大的作用，那么

如何来操作呢？郑观应主张，可派水利农田使去劝说并监督

人们在田的两侧空隙之地，广植树木，如果有人胡乱砍伐，

一定要严厉惩罚。至于松树、果树等一切有利益的植物，提

倡广为种植，认为“十年则官伐而售之，仍以此款修理川涂，

广兴水利”[2]。

综上所述，郑观应的防治水旱灾害的思想包含以下几

个特点：1、继承传统。郑观应治旱思想中的开沟洫、种树木，

这些方法在我国古代都有所体现，是其对传统的继承。2、采

用西法。郑观应主张采用西方的机船和风车来治河，采用日

本的水粪浇灌方法来防旱。这些主张都符合时代的要求，郑

观应将西方理念纳入到防灾救灾思想中，这说明郑观应认

识到了西方在某些方面是强于中国的，所以主张学习西方，

以利于中国发展。3、标本兼治。郑观应认为灾害发生后，政

府赈济是必要的，但又指出“今日一省告灾，捐赈动数百万，

今年之赈甫毕，明岁之灾又来，庚癸频呼，良难为继”[2]。因此

郑观应主张应该图长久之计而非旦夕之功。比如在《旱潦》

篇中，郑观应认为发放赈款等对于旱灾都是“治其末，而非

治其本也”[2]，开渠、种树才是根本。

郑观应所提出的防治水旱灾害的举措，至今很多仍在

沿用。但由于郑观应所处时代的局限性，他的防治水旱灾害

的思想亦有许多局限性。他仅仅是在一些具体做法上给了

具体的建议，却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。要想防治灾害取得预

期的效果，笔者认为应有两个大的前提：一为稳定的国内外

环境，二主要是国家应有一套完善而可行的防灾救灾制度

作为保障，这样才能确保正确措施得以有效实行，郑观应没

有看到这一点。郑观应所处的时代，政府腐败，社会动荡，战

争不断。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有鸦片战争，太平天国、捻军

起义，中法战争，中日战争，戊戌政变，辛亥革命等。在这样

混乱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，清政府也没有太多精力来防灾、

救灾。因此，根本问题是首先争取国内外环境的稳定，只有

这样，政府才有时间，有人力、物力来进行防灾、救灾。此外

在稳定环境的前提下，国家应有一套切实可行的防灾、救灾

制度体系。因此他提出的建议，在当时也只是空想而已，因

为他没有生长的土壤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注 释：

①据陈康衡《郑观应生卒年月》一文指出，郑观应的 生 卒 时

间 目 前 史 学 界 有 三 种 说 法：1842—1922 说，1841—1920

说，1842—1921 说。 本文采用 1842—1921 年说。 2002 年

7 月在澳门举行的 “纪念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

会”上基本上肯定了这一说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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